
近几年， 录音工作室悄然兴
起， 这些录音企业一方面是为歌
手录音， 另一方面是为普通老百
姓录音， 让普通人也能体验一把
当歌星的感觉。 但记者在采访中
发现， 不少录音企业中暗藏侵犯
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问题。

张明是一家录音企业从业人
员， 这家录音公司与张某在签订
《劳动合同》 时， 在 “其他约定”
处写明， 张明 “自愿放弃缴纳社
保， 作为补偿公司每月给予300
元的津贴 ， 与每月工资一起核
发”。 为显正式， 这家录音公司
还让张明在这行字上按下了手
印。 张明工作半年后， 因个人原
因辞职。 辞职后， 张明向劳动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要求这家录
音公司为他补缴社会保险金。

张驰表示， 有关不缴纳社保
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的
结果， 但劳动者出具的关于 “张
明自愿放弃缴纳社保， 作为补偿
公司每月给予300元的津贴， 与
每月工资一起核发” 承诺条款违
反国家强制性规定， 属于无效条
款。 我国法律规定， 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
以货币形式全额缴纳社会保险
费。 个人应当缴纳的部分， 由所
在单位从本人工资中代扣代缴。
用人单位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登
记及参保手续， 按规定缴纳并代
扣代缴社会保险费 ， 是法定义
务。 这家录音公司与张明协商一
致不缴纳社会保险费并由张明出
承诺的做法违反法律强制性规
定， 所以承诺无效。 即使劳动者

明确表示同意放弃享受社会保
险， 也不能免除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参加社会保险、 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法定义务。

因此， 单位应当为张明补缴
社会保险费， 个人部分由张明自
己承担 ， 而对于公司每月发的
“社保补贴”， 由于公司支付给这
些钱款时失去了合法根据， 致使
公司遭受损失而张明获得的利
益， 据此应认定为不当得利， 他
应当返还公司。

据一项调查显示， 超过7成
的外来务工人期盼享受社会保
险。 他们希望能租住公租房， 子
女能就近入学、 入托， 农民工家
庭能上城市户口等， 希望企事业
单位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 《中
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九
十五条明确规定： “进城务工的
农村居民依照本法规定参加社会
保险。” 社会保险是国家为老百
姓的生活、 医疗保障而实行的强
制性保险。 所谓强制性， 就是由
法律法规直接对双方的权利义务
作出规定， 双方当事人不得自由
协商。 因此社会保险是否缴纳、
如何缴纳都不是用人单位与员工
之间可以相互商量的事宜， 用人
单位应该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
行。 即使双方有书面约定， 只要
与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相违背，
约定也是违法的， 定约双方还是
应该按照法律法规来执行。 劳动
者应当牢记， 缴纳社会保险是自
己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对以任何
理由拒缴社会保险的行为， 都应
保持足够的警惕。

莫让社保空白成新兴行业“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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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阎义

近年来，新兴行业借高薪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就业，但又以多种原因为
借口，逃避为劳动者缴纳社保义务，这导致职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 ，
使职工在社保积分摇号买车、买房、就业、就医、就学等方面造成了巨大
的损失，社保空白也因此成为了新兴行业的“软肋”。

北京首安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门为企事业单位提
供人力资源管理策划 、 劳务派
遣、 人事代理、 劳动法律咨询的
专业性公司， 积累下了大量的成
功案例及实践经验， 与近百家客
户建立了合作关系。

曾任国家人事部法律顾问 、
清华大学总裁班客座教授、 资深
劳动法律法规专家、 北京首安人
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驰
认为， 现在， 有些新兴行业里的
企业领导对人力资源管理不了
解， 对社保也不了解， 企业内部
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对社保也是
一知半解。 虽然他们有的可能是
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毕业， 但
只是纸面上的知识， 与实际工作
有很大的差别。 他们要搞清楚，
同样简称为 “社保”， 社会保险
与社会保障的区别是非常之大
的。 很多新型行业里的企业将社
会保险之 “社保” 误解为社会保
障之 “社保”， 进而对于这样的
法规的性质意义产生误读， 从而

以社会保障代替社会保险。
社会保障是一种基于社会共

同体身份而对于每个人的保障，
是人之为人尊严的基本保障， 这
样的保障是无条件的， 如低保。
而社会保险是因为某种特殊的社
会关系存在而给予特定人的保
障， 这样的保险是特定的、 有条
件的， 保险的承担者是寻求对价
的， 比如要缴纳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 失业

保险、 生育保险五个险种。 这样
的社会保险只不过是一种特殊化
的保险合同， 与市场保护并没有
本质的差别。 社会保险虽然有着
权力的介入， 但其本质仍然属于
市场行为， 而社会保障对于公民
来讲， 则是一种权利。 因此， 从
逻辑上讲， 社会保障不能代替社
会保险， 而新兴行业里的企业将
这种误解落实到缴纳社保上， 不
给职工缴纳社保。

企业以任何理由逃避缴社保 职工都应警惕

不久前， 某快递公司的职工
小王因为公司不为他缴纳社保将
公司告到了劳动仲裁庭， 申请仲
裁， 要求公司为他缴纳社保。

小王说 ： “从2013年6月至
2015年12月期间， 我在公司当快
递员。 每天起早贪黑地奔波在大
街小巷， 非常辛苦， 但公司却从
来没有给我缴纳社会保险费。 我
要求公司为我补缴这期间的社会
保 险 费 。 ” 公 司 的 代 理 人 说 ：
“他没有与我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我们只是签订了一份聘用协议。

聘用协议中已经约定不缴纳社会
保险。” 劳动仲裁委员会经审理
查明： 双方从2013年6月建立了
劳动关系， 并签订了一份聘用协
议， 该聘用协议中约定小王不享
受公司其他任何保险福利待遇和
奖金， 不为申请人小王缴纳社会
保险费等。

张驰表示， 双方约定不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条款是无效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七
十一条、 第七十二条规定 “建立
社会保险制度 ， 使劳动者在年

网络行业是新兴行业， 从事
这个行业的企业如春笋般地生
长， 经济效益更是芝麻开花节节
高。 可是， 这些企业在人力资源
管理上与它们的经济效益就不能
相匹配了， 有关社保方面的劳动
争议案件层出不穷， 这给网络行
业敲响了警钟， 也给网络行业的
发展蒙上了阴影。

大学毕业生王宇到一家网络
公司应聘， 经过笔试、 面试、 与
公司领导单独见面等环节， 终于
进入了这家公司。 他被录用后，
这家公司与他口头约定试用期为
3个月， 但规定在试用期间， 不
给他缴纳社保， 要等3个月的试
用期结束后， 符合公司要求， 才

会给他缴纳社保。 这家公司人力
资源管理负责人说： “这是现在
很多用人单位的潜规则。” 王宇
为了得到这份自己心仪的工作，
加上对社保不了解，就答应了。在
这3个月期间，他也咨询了一些人
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专家， 他在国
企的同学也给他们灌输社保知
识，使他对社保有所了解，试用期
结束后， 便向这家公司提出要缴
纳社保。 但公司不仅没有给他补
缴试用期的社保， 还说以后也不
会给他缴纳社保。 他多次与公司
交涉都无果而终， 只能将公司告
到劳动仲裁庭， 申请仲裁， 要求
这家公司补缴试用期社保和缴纳
以后正式工作后的社保。

现在有很多用人单位在试用
期内不缴纳社会保险。 用人单位
认为人员流动性较强， 签订劳动
合同、 缴纳社会保险手续繁杂，
短期内频繁地入职离职， 单位的
人力资源部门从简化工作的角度
考虑， 很多工作就做得不是很规
范。 试用期尽管是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在劳动合同中协商约定的考
察期， 但试用期应包括在劳动合
同期中，也就是说，劳动者实际上
已经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
系， 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与劳动者
签订劳动合同 , 并为其办理社会
保险。 用人单位不为试用期劳动
者缴纳社保属 “欠保 ” 违法行
为。

企业以社会保障替代社会保险 属误读

网络公司试用期不缴社保 潜规则违法

快递小哥自愿不缴社保 合同属无效

企业以津贴代替社保 属侵权

老、 患病、 工伤等情况下获得帮
助和补偿，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
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 缴纳社会
保险费”。 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是
由法律明确规定的， 依法参加社
会保险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法
定义务， 劳动者只要与用人单位
存在劳动关系就有权享受社会保
险待遇，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形成
劳动关系并获得一个月以上工资

收入， 用人单位必须承担为劳动
者参加社会保险的义务。 双方当
事人虽在自愿的基础上约定了这
家公司不为小王缴纳社会保险
费， 但是约定内容与法律法规相
抵触， 约定无效。 自愿约定并不
能改变其违法性质， 因此， 这份
聘用协议中有关不缴纳社会保险
的条款为无效条款， 这家公司应
该为小王缴纳社会保险费。


